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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  義

本文件為草擬本，所載資料並不完整，或會作出更改。閱讀本文件時，務須一併細閱本文件封
面「警告」一節。 

於本文件內，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下列詞彙及詞句具有以下涵義。

「會計師報告」 指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發出之本集團會計師報告，
其文本載列於本文件附錄一

[編纂 ] 指 [編纂 ]

「細則」或「組織章程細則」 指 本公司於2018年5月18日有條件採納並將於 [編纂 ]

生效的經修訂及重列組織章程細則，並經不時修訂，
其概要載列於本文件附錄三

「聯繫人」 指 具有GEM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

「BCL」 指 Brunel Clinics Pte. Ltd.，一間於2015年7月7日在新加
坡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重組前由陳醫生全資擁有，
重組後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

「明古連診治中心」 指 本集團其中一間DTAP診治中心，地址為180 Bencoolen 

Street, #02–20 The Bencoolen, Singapore 189646

「BM醫學診治中心」 指 本集團其中一間DTAP診治中心，地址為200 Jalan Sultan, 

#01–23 Textile Centre, Singapore 199018，於2017年7月終止營
運

「BMAL」 指 BM Aesthetics Pte. Ltd.，一間於2016年10月21日在新
加坡註冊成立的公司，重組前由陳醫生全資擁有，
重組後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

「董事會」 指 董事會

「營業日」 指 香港持牌銀行通常開放予公眾處理一般銀行業務的
日子（星期六、星期日或香港公眾假期除外）

「英屬處女群島」 指 英屬處女群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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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英屬處女群島公司1號」 指 Republic Healthcare Holdings Limited，一間於2018年1

月4日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重組
完成後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

「英屬處女群島公司2號」 指 Cher Sen Holdings Limited，一間於2018年1月2日在英
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由本集團控股股
東之一陳醫生全資擁有

「複合年增長率」 指 複合年增長率

[編纂 ] 指 本文件附錄四「法定及一般資料 — 有關本公司及其
附屬公司的其他資料 — 3.唯一股東於2018年5月18

日通過的書面決議案」一段所指，將本公司股份溢
價賬中的若干進賬款額資本化後將發行 [編纂 ]股股
份

「開曼群島公司法」或
 「公司法」

指 開曼群島法例第22章《公司法》（1961年第3號法例），
經不時綜合或修訂

「中央結算系統」 指 香港結算設立及營運的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

「中央結算系統結算
 參與者」

指 獲接納以直接結算參與者或全面結算參與者身份參
與中央結算系統的人士

「中央結算系統託管商
 參與者」

指 獲接納以託管商參與者身份參與中央結算系統的人
士

「中央結算系統投資者
 戶口持有人」

指 獲接納以投資者戶口持有人身份參與中央結算系統
的人士，可為個人、聯名個人或公司

「中央結算系統運作
 程序規則」

指 香港結算就中央結算系統之操作程序，包括不時生
效之有關中央結算系統操作及功能之實務、程序及
行政要求

「中央結算系統參與者」 指 中央結算系統結算參與者、中央結算系統託管商參
與者或中央結算系統投資者戶口持有人

「灼識諮詢」 指 灼識行業諮詢有限公司，一間市場研究公司及獨立
第三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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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灼識諮詢報告」 指 本公司委託灼識諮詢就新加坡私營全科醫療診治中
心市場編製的行業報告

「診治中心」 指 本集團DTAP診治中心及SA診治中心

「公司條例」 指 香港法例第622章《公司條例》，經不時修訂、補充或
以其他方式修改

「公司註冊處」 指 香港公司註冊處

「公司（清盤及雜項條文）
 條例」

指 香港法例第32章《公司（清盤及雜項條文）條例》，經
不時修訂、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改

「本公司」 指 Republic Healthcare Limited，一間於2018年1月3日在
開曼群島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
限公司

「診症服務」 指 於我們的診治中心為病人提供醫學診症及評估

「控股股東」 指 具有GEM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，而就本文件而言，
指本公司的控股股東，即陳醫生及英屬處女群島公
司2號

「核心關連人士」 指 具有GEM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

「企業管治守則」 指 GEM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，經不時
修訂、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改

「彌償保證契據」 指 我們的控股股東以本公司（為其本身及作為其附屬
公司的受託人及代表）為受益人而訂立的日期為
2018年5月18日的彌償保證契據，其詳情載於本文
件附錄四「法定及一般資料 — 其他資料 — 1.彌償保
證契據」一段

「不競爭契據」 指 我們的控股股東以本公司（為其本身及作為其附屬
公司的受託人及代表）為受益人，就若干不競爭承
諾而訂立的日期為2018年5月18日的不競爭契據，
其主要條款之概要載於本文件「與控股股東的關係 
— 不競爭承諾」一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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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董事」 指 本公司董事

「醫生」 指 獲本集團診治中心僱用為病人提供該等服務的駐診
醫生，全部均為新加坡醫藥理事會註冊醫生

「陳醫生」 指 陳致暹醫生 (Dr. Tan Cher Sen Alan)，本公司主席、執
行董事及控股股東之一

「DTAP診治中心」 指 本集團於新加坡以「Dr. Tan & Partners」品牌經營的
全科醫療診治中心網絡，為常見病症提供治療，專
治性健康及傳染病。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，DTAP診
治中心包括羅伯遜診治中心、明古連診治中心、諾
維娜診治中心、史各士診治中心、索美塞診治中心
及加東診治中心

「2016年財政年度」 指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

「2017年財政年度」 指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

「國內生產總值」 指 國內生產總值

「GEM」 指 聯交所運營之GEM

「GEM上市規則」 指 GEM證券上市規則，經不時修訂、補充或以其他方
式修改

「中央結算系統一般規則」 指 規管中央結算系統使用的條款及條件，可能經不時
修訂或修改，倘文義許可，須包括中央結算系統運
作程序規則

「總樓面面積」 指 總樓面面積

「政府」 指 新加坡共和國政府

「本集團」、「我們」或
 「我們的」

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或當中任何一間，或如文義所
指，就本公司成為其現時附屬公司之控股公司前的
期間而言，指猶如於有關時間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
的該等附屬公司，或該等附屬公司或其前身公司（視
情況而定）當時已收購或經營的業務

「香港結算」 指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

「香港結算代理人」 指 香港中央結算（代理人）有限公司，為香港結算的全
資附屬公司



– 17 –

釋  義

本文件為草擬本，所載資料並不完整，或會作出更改。閱讀本文件時，務須一併細閱本文件封
面「警告」一節。 

「香港」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

[編纂 ] 指 [編纂 ]

「獨立第三方」 指 獨立於本公司的任何董事、最高行政人員或主要股
東或本公司附屬公司或彼等各自的任何聯繫人且與
上述各方概無關連（定義見GEM上市規則）的人士或
公司

[編纂 ] 指 [編纂 ]

「加東診治中心」 指 本集團其中一間DTAP診治中心，地址為1st Floor, 

184 East Coast Road, Singapore 428890

「最後實際可行日期」 指 2018年5月25日，即本文件付印前就確定本文件刊
發前所載若干資料的最後實際可行日期

[編纂 ] 指 [編纂 ]

[編纂 ] 指 [編纂 ]

「醫學檢查服務」 指 就基本健康、性健康及傳染病進行實驗室及╱或放
射測試

「醫療保障協會」或「MPS」 指 新加坡醫療保障協會有限公司

「大綱」或「組織章程大綱」 指 本公司於2018年5月18日採納及即時生效的經修訂
及重列組織章程大綱，並經不時補充、修訂或以其
他方式修改，其概要載列於本文件附錄三「組織章
程大綱」一段

「MML」 指 Medway Medical Pte. Ltd.，一間於2015年2月2日在新
加坡註冊成立的公司，重組前由陳醫生全資擁有，
重組後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

「衛生部」 指 新加坡政府衛生部

「卓先生」 指 卓漢文先生 (Mr. Toh Han Boon)，本公司執行董事及
財務總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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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諾維娜診治中心」 指 本集團其中一間DTAP診治中心，地址為10 Sinaran 

Drive, #08–31 Novena Medical Centre, Singapore 307506

[編纂 ] 指 將不高於每股 [編纂 ]港元並預期不低於每股 [編纂 ]

港元（不包括1%經紀佣金、0.0027%證監會交易徵費
及0.005%聯交所交易費）的每股 [編纂 ]最終價格，該
價格將於 [編纂 ]或前後經本公司及 [編纂 ]（為彼等本
身及代表 [編纂 ]）協定

[編纂 ] 指 [編纂 ]及 [編纂 ]的統稱

「本茱魯診治中心」 指 本集團其中一間DTAP診治中心，地址為46 Penjuru 

Lane, #04–00 C & P Hub 3, Singapore 609206，已於2018

年2月終止營運

[編纂 ] 指 [編纂 ]

[編纂 ] 指 [編纂 ]

[編纂 ] 指 [編纂 ]

[編纂 ] 指 [編纂 ]

[編纂 ] 指 [編纂 ]

[編纂 ] 指 [編纂 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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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編纂 ] 指 [編纂 ]

[編纂 ] 指 [編纂 ]

[編纂 ] 指 [編纂 ]

[編纂 ] 指 [編纂 ]

「重組」 指 本集團為籌備 [編纂 ]而進行的公司重組，詳情載於
本文件「歷史、重組及集團架構」一節

「RHH SG」 指 Republic Healthcare Holdings Pte. Ltd.，一間於2017年2

月4日在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重組前由陳
醫生全資擁有，重組後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
司

「RHL」 指 Republic Healthcare Pte. Ltd，一間於2016年2月5日在
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重組前由陳醫生全資
擁有，重組後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

「羅伯遜診治中心」 指 本集團其中一間DTAP診治中心，地址為#02–06及
#02–07 Robertson Walk, 11 Unity Street, Singapore 237995

「SA診治中心」 指 本集團以「S Aesthetics」品牌經營的醫學美容診治中
心。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，我們經營一所SA診治中
心，地址為9 Scotts Road, #07–07 Scotts Medical Centre, 

Pacific Plaza, Singapore 228210

「史各士診治中心」 指 本 集 團 其 中 一 間DTAP診 治 中 心，地 址 為9 Scotts 

Road, #06–06 Scotts Medical Centre, Pacif ic Plaza, 

Singapore 2282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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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該等服務」 指 本集團診治中心提供的診症服務、醫學檢查服務及
治療服務，或其中任何組合

「證監會」 指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

「證券及期貨條例」 指 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（香港法例第571章），經不時修訂、
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改

「股份」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.01港元的普通股

[編纂 ] 指 [編纂 ]及 [編纂 ]

「購股權計劃」 指 本公司於2018年5月18日有條件採納的購股權計劃，
其主要條款之概要載於本文件附錄四「法定及一般
資料 — 購股權計劃」一段

「股東」 指 股份持有人

「SHCL」 指 Straits Health Corp Pte. Ltd.，一間於2014年1月7日在
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重組前由陳醫生全資
擁有，重組後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

「新加坡醫藥理事會」 指 新加坡醫藥理事會

「獨家保薦人」或
 「天泰金融」

指 天泰金融服務有限公司，一間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
持牌進行第1類（證券交易）及第6類（就機構融資提
供意見）受規管活動的法團，為 [編纂 ]的獨家保薦人

「索美塞診治中心」 指 本 集 團 其 中 一 間DTAP診 治 中 心，地 址 為#10–08 

Orchard Building, 1 Grange Road, Singapore 239693

「聯交所」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

「附屬公司」 指 具有GEM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，除非文義另有所
指

「主要股東」 指 具有GEM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

「收購守則」 指 證監會發佈的《香港公司收購、合併及股份回購守
則》，經不時修訂、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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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業績記錄期」 指 包括2016年財政年度及2017年財政年度的期間

「治療服務」 指 為治療及╱或控制病人的特殊狀況，本集團醫生推
薦實行的治療及╱或病情控制方案，其中包括處方
及配發藥物及╱或護膚產品（包括我們的「膚」牌護
膚品及其他非處方護膚品）、對病人進行的手術，或
兩者的組合

[編纂 ] 指 [編纂 ]及 [編纂 ]

[編纂 ] 指 [編纂 ]及 [編纂 ]

「美國」 指 美利堅合眾國

[編纂 ] 指 [編纂 ]

[編纂 ] 指 [編纂 ]

「港元」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

「新加坡元」 指 新加坡法定貨幣

「平方呎」 指 平方呎

「平方米」 指 平方米

「美元」 指 美國法定貨幣美元

「%」 指 百分比

除另有指明外，本文件所有日期及時間指香港時間。

概不表示任何新加坡元、美元或港元金額於有關日期可以或可能已按上述匯率或
任何其他匯率兌換，或可作任何兌換。

本文件所載的若干金額及百分比數字已作出四捨五入調整，因此，若干表格內表
示為合計的數字未必為其前列數字的算術總和。


